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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第 1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12月 20日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主席：林政務委員萬億    紀錄：內政部移民署李視察誼潔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案 

一、內政部提案：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列管編號第 1案：請教育部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落

實辦理教學支援人員投保事務，保障其權益，解

除列管。 

(二)列管編號第 2案：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對

醫療院所(含地方基層診所)加強宣導多語醫療

資訊、通譯資源及加強提供全齡照護之資源，解

除列管。 

二、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提案：有關未設籍患有精神障礙

新住民之居留證件、醫療及社會福利等處理情形案。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未設籍前新住民相關協助措施，請相關機關

盤整更新相關資訊，後續提供蘇玉英委員參考，

並利用多元管道及新住民相關會議加強宣導。 

三、教育部提案：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專案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因應環境變遷，跨國銜轉學生樣態非僅婚姻移民

所生之子女，且來源國非以東南亞七國之跨國銜

轉學生為主，請教育部重新檢視並邀集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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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調整服務對象、相關華語文學習、學習支持

機制、心理輔導機制及資源運用等措施，以符實

際現況。 

四、衛福部提案：新住民友善就醫環境及服務案。 

決定： 

(一)洽悉。 

(二)請衛福部不定期檢視更新多國語醫療教材，並利

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以提升新住民資訊取得之

可近性及便利性，降低就醫障礙。另有關長期照

顧服務人員所需之多元文化敏感度課程綱要內

容，請衛福部納入本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論(略) 

伍、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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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委員(機關代表)發言重點摘要 

報告案第 2案：有關未設籍患有精神障礙新住民之居留證件、

醫療及社會福利等處理情形案。 

一、蘇委員玉英 

有關已設籍新住民之醫療費用，可由全民健保處理，未

設籍之新住民若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可由新住民發

展基金協助，惟臨界中低收入邊緣戶，如何協助？又對

於逾期居留之新住民，若有困難，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

民署)可協助處理。為使第一線工作人員知悉相關訊息，

建議移民署透過網絡會議予以宣導。 

二、移民署代表 

(一)蘇委員所提案例，若因精神障礙或有相關問題，無法

於期限內至本署辦理居留證，導致逾期，本署將視個

案狀況予以協處；另本署各服務站均已建置網絡會

議，參與對象包括地方政府相關局處及在地之民間團

體，除透過該會議宣導外，倘有類此個案，建議主動

與本署聯繫尋求協助，避免影響當事人權益。 

(二)本署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已刊載設籍前新住民遭

逢特殊境遇相關福利及扶助計畫等資訊。 

三、衛福部代表 

(一)新住民在臺如已有居留證及全民健保，若有至精神科

就診，可透過全民健保資料庫勾稽精神科就診紀錄。 

(二)至於新住民相關資源，本部前已盤整本部相關單位與

地方政府對於未設籍新住民及其家庭可享有之衛生

福利措施，如醫療服務包括心理諮詢服務；醫療費用

包括全民健保、結核病、愛滋病防治、早期療育、弱

勢兒童及少年等費用補助；福利服務有保護服務、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脆弱家庭兒少社區照顧等項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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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移民署更新及整合各部會針對新住民可使用之資

源及加強宣導。 

報告案第 3案：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專案報告。 

一、鄒委員佳晶(書面) 

(一)網路所搜尋到「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網」有「全國各縣

市業務承辦單位」之聯絡資訊，但對於有需求之跨國

銜轉學生、家長若不熟悉中文、不瞭解此線上資源與

關鍵字之搜尋，易造成資訊落差。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每年寒(暑)

假辦理「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國銜轉學生教育之

行政知能暨師資培訓」研習，建議應辦理講座、研習

課程提供時數、證書，並鼓勵教師主動參與；另建議

在全臺各大專院校開設師資培訓之課程，將「多元文

化教育」、「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納入選修。 

(三)教育通譯、華語文老師需要經過教育培訓，亦為第一

現場協助跨國銜轉學生適應之重要角色，應給予其

「合理之薪資待遇」，並增加誘因，減少人員之流失。 

(四)依據統計，跨國銜轉學生其東南亞七國占總人數

61.87％，非東南亞七國則是 38.13％，但國教署只補

助東南亞七國且限定新住民子女之華語學習扶助，其

他類別(雙外、雙臺、非東南亞七國)則是由地方經費

挹注、海外攬才政策、學習扶助方案，這種做法是否

會導致同樣都是跨國銜轉學生，卻導致學習資源之落

差。 

二、教育部代表 

本部訂有「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並且透過多項管道

擴大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另有提供 Study in Taiwan

之英文網站，統整各校最新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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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學生及家長獲取所需資訊；對於已取得就學簽證之學

生或以依親方式入學之外國學生，均有提供相關資訊予

學生及家長。另大專院校師資培訓課程已有針對多元文

化教育或新移民教育之議題開設相關課程，對於跨國銜

轉學生教育議題，將宣導鼓勵大專院校納入。 

三、國教署代表 

(一)有關教學支援人員之鐘點費支給，係比照公私立中小

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其鐘點費於 112

年已調整為國小 336元及國中 378元。 

(二)有關非東南七國跨國銜轉學生之經費係由地方政府

補助，開設課程亦為華語文扶助課程，課程一致，不

致於產生學習落差。 

四、移民署代表 

新住民入國(境)後至本署申請居留證，本署服務站提供

關懷服務及在臺生活相關資訊簡冊(多語版)，若有提出

跨國銜轉之需求，本署均協助轉介至相關機關(構)。 

五、李委員瑤 

國教署對於跨國銜轉學生提供措施，之前相關會議亦有

討論，較關注學校是否落實執行。 

六、廖委員碧英 

建議可探討跨國銜轉學生產生原因，渠等在臺不僅語言

問題，亦有心理、適應等問題。另會議資料(第 18頁)提

到「少部分學生因家庭各種因素，返臺就讀僅短短數月，

而後又返回母國就讀，過陣子又再次返臺，華語文學習

扶助課程之效益較低」，如何避免前述之情形，產生落差。 

七、移民署代表 

每個跨國銜轉學生情況不一，很多都是子女隨同父母在

國外長期居住，至就學階段才回國，形成華語文弱，外

國語文強；另因跨國人才之流動，形成跨國銜轉學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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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籍別亦複雜，面臨同樣有跨國銜轉需求，但父母

為雙臺或雙外可能無法扶助之情形。 

八、蘇委員玉英 

補充鄒委員所提(書面)第 4 點，應指不同經費是否會有

限制。另會議資料(第 19 頁)提到「華語文能力測驗快

篩」，如何申請？ 

九、國教署代表 

(一)為強化學校及落實辦理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相關業

務，本署每年均辦理相關之研習；本署補助東南亞七

國跨國銜轉學生華語文 244節之經費，其餘國家之跨

國銜轉學生由地方政府補助，不論經費來源，學校原

則開立一樣之課程，至是否擴大辦理之跨國銜轉學生

(父母為雙臺或雙外)仍需再研議。 

(二)有關華語文能力測驗快篩係委由高雄師範大學辦理，

學校如有需求，可洽詢委辦團隊辦理。 

十、新北市政府代表 

有關跨國銜轉學生，中央長期只補助東南亞學生，很多

非東南亞學生(父母為雙臺或雙外)亦有語言扶助之需

求，會議資料(第 16頁)提到「華語文能力為零起點之學

生，需經過約 1 年半至 2 年華語學習，方能達到結案水

準」，非東南亞跨國銜轉學生約近 4成，且學生人數有增

多趨勢，建議中央研議擴大補助對象，以及未來設立跨

國銜轉學生專班。 

報告案第 4案：新住民友善就醫環境及服務案。 

一、鄒委員佳晶(書面) 

(一)納入醫療評鑑之作法，需鼓勵醫療院所在新住民友善

醫療面向做得更好，並且增加其投入之誘因。衛福部

除生育相關之衛教資訊，需要擴及並挹注其他醫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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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避免醫療資訊之不平等，建議盤點目前在臺有

多語、衛教、友善醫療院所之作法、參考借鏡。 

(二)衛福部官網有「多國語言醫療教材」，有做相關資訊、

資源挹注，但檔案陳列、宣傳不足，使這些資訊無法

傳遞，建議可以進行微調，使資源能夠被使用、擴及，

送到有需求之人手中。例如，檔案名稱混亂、內文只

有單一語言。 

(三)衛福部於 112年修改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內課程名稱，由「原住民族文化敏感

度及能力」修改為「原住民族、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

及能力」，但並未依照課程修正更新，將新住民、多元

族群作為授課之主體，針對此修正，衛福部應要有相

關課程、配套措施，以減少照服員、長照單位、據點

扶助站，因爲不理解新住民多元文化、生活習慣、環

境不同而產生之誤解或歧視。 

二、衛福部(醫事司)代表 

有關衛教資訊服務或資訊相當多元，除本部資源外，也

可和地方衛生單位合作，將資源串聯，本部將持續努力，

讓資源之取得更加便利與可近性；至多國語言教材，謝

謝委員提醒，本部將再重新盤點、整理，讓使用者更為

清楚與便利。 

三、衛福部(長期照顧司)代表 

(一)長照個案有熟悉母語之照顧服務員需求，可協請社區

整合型服務中心個管人員派案長照服務單位時，該單

位可依個案需求優先派案予具熟悉母語能力之照顧

服務員。 

(二)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

法」所定相關課程，106 年訂定係「多元族群文化之

課程」、111年修正為「原住民族與多元族群文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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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能力之課程」、112年修正區分為「原住民族」及

「多元族群」兩門課程並以每年各 1點，現行長照人

員認證效期為 6年，如需發展新住民相關教材及師資

培訓，建議移民署可比照原住民族委員會訂頒課綱、

培訓師資並建立清冊，以及提供數位學習課程教材供

本部放置學習平臺供人員學習。 

四、移民署代表 

有關由本署提供多元文化族群課程課綱部分，本署非專

業之教育單位，另許多大專校院都有開設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建議請教育部協助提供相關課綱；又本署之多元

文化之師資，可提供衛福部參考。 

五、教育部代表 

有關課程部分，以本部每年推廣之樂齡課程為例，皆有

邀集專家學者討論，爰建議衛福部針對課程部分，亦可

以邀集相關領域之教授討論，並針對課程內容及設計進

行研修，避免相關議題無法貼近實際需求。 

六、廖委員碧英 

新住民發展基金 112 年補助研究「我國醫事人員臨床跨

文化敏感度指引之研究」訪問第一線醫療人員對新住民

在醫療所遇到之問題或困難，未來研究成果可提供相關

機關參考。 

 

 


